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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佈

概述

北京 發展（香港）有限 公司（「本公 司」）注 意到 今日 本公司 股份（「股份 」）之 價格及 成交
量均 告上 升。本 公司 董事（「董事」）謹 此宣 佈，本 公司 正與一 位投 資者就 可能 認購 新股份
事宜 作初步 磋商，而 本公 司之控 股權可能 因此而 有所 變動，此 事並且 可能導 致有關 投資者
有責 任按 照香 港收 購合 併守 則（「收 購守 則」），在未 獲執 行人 員（定 義見 收購 守則）授予
清洗 豁免 之情況 下進行 全面收 購建 議。據 董事所 悉，有 關投資 者擬根 據收 購守則 規則 26之
豁免註釋之註釋 1，向 執行人 員（定 義見收 購守則）申請清 洗豁免。

就董 事所 知，本 公司 之一 位董 事亦為 該投 資者 之董 事；除 此之 外，該 投資 者與 本公司 或其
附屬 公司 之任何 董事、行政 總裁及 主要 股東或 彼等 各自之 聯繫 人等（定義見 上市規 則）概
無關 連。董事 在此 強調，該項 認購 行動 未必一 定落 實進 行。因 此股 東及 公眾 投資者 在買 賣
股 份時，務請 盡量 審慎 行事。

本 公佈 乃應聯 交所 之要 求而 發表。

董事 注意到於 二零零零 年十二月 六日股份 之價格及 成交量均 告上升。本公司董 事謹此宣 佈，本
公司 正與 一位投 資者 就可 能認購 新股 份事宜 進行 磋商，而本 公司之 控股 權可 能因此 而有 所變
動，此事 並且可 能導 致有 關投資 者有 責任 按照收 購守 則，在 未獲 執行人 員（定 義見 收購 守則）
授予 清洗豁 免之情況 下進行 全面收購 建議。據 董事所 悉，有關 投資者 擬根據收 購守則 規則 26之
豁免註釋之註釋 1，向 執行人 員（定義 見收購守 則）申請 清洗豁 免。就董 事所知，本公司 之一位
董事 亦為該 投資 者之董 事；除 此之外，該投 資者與 本公司 或其附 屬公 司之任 何董事、行政 總裁
及 主要 股東或 彼等 各自 之 聯繫人 等（定義 見上 市規 則）概 無關 連。

迄今 有關認 購建 議之磋 商仍屬 初步，且尚未 達成任 何具 法律約 束力之 協議。所以，該項 認購行
動未 必一定 落實 進行。因 此股 東及公 眾投資 者在買 賣股 份時，務 請盡 量審慎 行事。進一步之公
佈 將按 上市規 則規 定 在適 當時候 再作 公佈。

除上 文所 披露者 外，董事亦 確認 目前概 無任 何有 關收購 或變 現建議 之磋 商或 協議根 據上 市協
議第 三段 而須予 披露，而且 董事 亦不知 悉任 何足 以或可 能影 響股價 之敏 感事 宜根據 上市 協議
第 二段 之一般 責任 而 須予 披露。

承董事會命
北 京發 展（香 港）有 限公 司

吳光發
董事總經理

香 港，二 零零 零年 十二 月六 日

各董 事願 就本公 佈所 載有 關資料 之準 確性共 同及 個別 承擔全 部責 任，並 在作 出一切 合理 查詢
後確 認，就 彼等所 深知，本公佈 所表達 之意 見乃經 審慎周 詳考慮 而作 出，且無 遺漏 任何重 要事
實 致使 其所載 內容 產生 誤導。


